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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减持股份预披露公告

持股5%以上的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宁波晨晖盛景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宁波晨晖创新

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中韩晨晖朗姿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晏小平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上市公司” ）股东宁波晨晖盛景股权投资

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晨晖盛景” ）、宁波晨晖创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江苏中韩晨晖朗姿

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晨晖朗姿” ）、 晏小平作为一致行动人合计持有公司股份10,

570,436�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8.69%。

2、公司于2021年9月28日收到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关于拟减持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部分股份的告知函》，晨晖盛景（持有本公司股份5,833,333股）、晨晖朗姿（持有本公司股份3,

174,603股）、晏小平（持有本公司股份1,562,500股）计划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

股份不超过3,650,994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公

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33,99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不超过2.00%）；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减持

公司股份不超过1,216,99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

一、股东的基本情况

（一）股东的名称

1、减持股东名称：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

2、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持有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股份的总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1 晨晖盛景 5,833,333 4.79%

2 晨晖朗姿 3,174,603 2.61%

3 晏小平 1,562,500 1.28%

合计 10,570,436 8.69%

依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规定，晏小平先生与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构成一致行动

人。

二、本次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1、减持主体：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

2、减持原因：股东自身资金规划安排。

3、股份来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

4、减持股份数量及比例：计划以集中竞价和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3,650,994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3.00%）。其中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

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2,433,996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2.00%）。通过大宗

交易方式减持的， 将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减持公司股份不超过1,216,

998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不超过1%）。若减持期间公司发生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股份变

动事项，实际减持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5、减持方式：集中竞价交易和/或大宗交易的方式。

6、减持价格：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7、减持期间：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的，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十五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通过大

宗交易方式减持的，将在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进行。

三、相关承诺及履行情况

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

市公告书》中做出减持相关承诺如下：

序号 承诺方 承诺类型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 诺 期

限

履行情况

1

公司股东宁波晨晖

盛景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中韩晨晖朗姿

股权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晏小平

关于所持

股份流通

限制和自

愿锁定股

份的承诺

一、 自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证券交易所

上市之日起12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

理承诺人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所持有的

公司股份， 也不由公司回购承诺人所持公司的

该等股份。 因公司进行权益分派等导致承诺人

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司股份发生变化的， 亦遵

守上述规定。 二、 本企业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

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若公司自本次

发行上市至减持公告之日发生派息、送股、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

息后的价格；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

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本企

业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6

个月。 若公司股票上市6个月内，发生派息、送

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上述发行价为

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三、前述股票锁定期满后，

承诺人将根据市场情况及自身需要选择合法方

式进行减持，届时将严格遵守《公司法》、《证

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

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 等相关规

定。 如相关法律、 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对承

诺人持有的公司股份的转让、减持另有要求的，

则承诺人将按相关要求执行。 四、 本企业将严

格履行上述承诺，如若违反上述承诺，承诺人愿

意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2020

年9月25日

1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承诺事项仍在严格

履行中。承诺人严格

信守承诺，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情况。

2

公司股东宁波晨晖

盛景股权投资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江苏中韩晨晖朗姿

股权投资基金 （有

限合伙）、晏小平

持股5%以

上股东的

持股意向

及减持意

向的承诺

所持发行人股票在锁定期届满后2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 若公司自本次发行上市至减持公告之日

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则

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公司上市后6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

均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 或者

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发行价，承诺人持有的公司股票的锁

定期届满后自动延长6个月。 若公司股票上市6

个月内，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则上述发行价为除权除息后的价格。

2020年9月

25日

锁 定 期

届满后2

年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

承诺事项仍在严格

履行中。承诺人严格

信守承诺，未出现违

反承诺的情况。

3

宁波晨晖盛景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关 于

避免和规

范关联交

易的承诺

1、报告期内，承诺人及承诺人所控制的其他任

何企业与发行人或其子公司发生的关联交易已

经充分、完整地披露，不存在虚假描述或者重大

遗漏， 亦不存在其他任何依照法律法规和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关联交易。 2、报告期内，承

诺人及承诺人所控制的其他任何企业与发行人

发生的关联交易均按照正常商业行为准则进

行，程序合规，价格公允，不存在损害发行人及

其子公司权益的情形。 3、承诺人及承诺人所控

制的其他任何企业将继续减少和避免与发行人

及其子公司的关联交易。 对于必要的、 因合理

原因而发生的关联交易， 承诺人或承诺人所控

制的其他任何企业将根据有关法律、 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以及发行人章程的规定，遵循平等、自

愿、等价和有偿的一般商业原则，履行法定程序

与发行人或其子公司签订关联交易协议， 并确

保关联交易的价格公允， 原则上不偏离市场独

立第三方的价格或收费的标准， 以维护公司及

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同时，承诺

人将督促发行人严格依照法律、法规及《公司

章程》及相关制度中关于关联交易决策的权限

和程序进行决策，确保关联交易决策程序合规，

价格公允， 不使发行人及其子公司的合法权益

受到损害。 4、承诺人保证不利用在公司中的地

位和影响， 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及其股东

（特别是中小股东） 的合法权益。 承诺人和承

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保证不利用承诺人在公司

中的地位和影响，违规占用或转移公司的资金、

资产及其他资源，或违规要求公司提供担保。5、

承诺人保证不利用在发行人的地位及影响，谋

求发行人及其下属子公司在业务合作等方面给

予承诺人及承诺人控制的其他企业优于市场第

三方的权利； 亦不会谋求与发行人及其下属子

公司达成交易的优先权利。 6、以上关于承诺人

的信息及承诺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如若违反本承诺，

承诺人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7、上述承诺在

公司存续且承诺人依照中国证监会或证券交易

所相关规定被认定为公司的控股股东期间有

效。

2020

年9月25日

长

期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承诺事项仍在

严格履行中。承诺人

严格信守承诺，未出

现违反承诺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严格履行上述承诺，不存在违反承诺情况。 本次

拟减持事项与已披露的意向、承诺一致。

四、相关风险提示

1、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将根据市场情况、公司股价情况等因素决定是否实施本次股份减持

计划，存在减持时间、减持价格、实际减持数量的不确定性。

2、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不属于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本次减持计划实施不会导致公司

控制权发生变更，不会对公司治理结构及未来持续经营产生影响。

3、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

若干规定》、《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深圳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期间，上述股东

将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4、公司将持续关注本次减持计划的进展情况，并依据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5、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公司相关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登载的公

告为准。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相关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晨晖盛景、晨晖朗姿、晏小平《关于拟减持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广州若羽臣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9日

信息披露

2021/9/29

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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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los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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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

遗漏。

特别提示：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董事会于2021年8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

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了《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21-158）；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变更提案、补充提案和否决提案的情况；

3、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9月28日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9月28日上午9:

15-9:25，9:30-11:30和下午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

年9月28日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3、召开地点：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皖水路589号公司会议室

4、表决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翔炜先生

7、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会议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总计45人，代表股份166,509,7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40.4215%。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00%。

3、网络投票情况

参与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45人，代表股份166,509,74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40.4215%。

4、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通过现场和视频方式出席或列席了会议，公司聘请的见证律

师等相关人士出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终止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6,498,7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11,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7,089,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07%；反对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本议案已获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选举孟宪明先生为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会议选举孟宪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任期自本次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

司第五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

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表决结果：同意166,498,7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11,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7,089,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07%；反对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聘任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166,498,747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4%；反对11,000股，占

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6%；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同意57,089,25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9807%；反对11,0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93%；弃权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张世骏、邢文周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召集人的资格以及表决程序事

宜，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2331� � �证券简称：皖通科技 公告编号：2021-166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

5%

以上股东减持股份达到

1%

的公告

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9月27日收到公司持股5%以上股东南

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银谷” ）出具的《关于减持股份达到1%的告知函》，2021年8月

30日至2021年9月27日期间， 南方银谷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系统减持公司股份4,119,

280股，减持股份比例达到1.00%。 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1.基本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 南方银谷科技有限公司

住所

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高新区社区高新南七道20号深圳国家工程实验室大楼

A1701

权益变动时间 2021年9月27日

股票简称 皖通科技 股票代码 002331

变动类型（可多选） 增加(减少( 一致行动人 有(��无(

是否为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是□ 否(

2.本次权益变动情况

股份种类（A股、B股等） 减持股数（股） 减持比例（%）

A股 4,119,280 1.00

合 计 4,119,280 1.00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协议转让 □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大宗交易 □ 间接方式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执行法院裁定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继承 □

赠与 □ 表决权让渡 □

其他 □（请注明）

3.本次变动前后，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权益的股份情况

股份性质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例(%)

合计持有股份 48,835,077 11.86 44,715,797 10.86

其中：无限售条件股份 48,835,077 11.86 44,715,797 10.86

有限售条件股份 0 0 0 0

4.承诺、计划等履行情况

本次变动是否为履行已作出的承

诺、意向、计划

是(��否(

公司于2021年7月30日披露了《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持股5%以上

股东减持股份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1-147），南方银谷计划在公告发布之

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六个月内以大宗交易及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公司股份不超

过24,013,157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本比例的5.83%，且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通过

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1%， 任意连续90个自然日通

过大宗交易方式合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2%）。

截至2021年9月27日，南方银谷在本次减持计划中累计减持4,119,280股，占公

司总股本的1.00%。 本次减持情况在已披露的减持计划范围内,本次减持计划尚未

实施完毕。

本次变动是否存在违反《证券法》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等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本所业务规则等规定的情况

是□ 否(

如是，请说明违规的具体情况、整改计划和处理措施。

5.被限制表决权的股份情况

按照 《证券法》 第六十三条的规

定，是否存在不得行使表决权的股

份

是□ 否(

如是，请说明对应股份数量占现有上市公司股本的比例。

6.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持股变动明细(

2．相关书面承诺文件□

3．律师的书面意见□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皖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9月29日

杭州星华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 杭州星华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或“发行人”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9 月 30 日

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以下六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

com.cn；中证网，网址 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

com；证券时报网，网址 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 www.zqrb.cn;�

经济参考网，网址 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星华反光

（二）股票代码：30107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6,000.00 万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1,500.00 万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

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

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杭州星华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世杰

住所：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径山镇漕桥村凤凰山

联系电话：夏丽君

联系人：0571-87115535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何之江

联系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 号平安金融大厦 26 楼

联系电话：021-38639246

保荐代表人：赵一明、朱森阳

发行人：杭州星华反光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29

日

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本公司” ）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9月30日在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

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五家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网址

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

zqr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1、股票简称：君亭酒店

2、股票代码：301073

3、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8,054.00万股

4、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公司公开发行新股2,013.50万股；公司股东不

公开发售股份。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

资风险。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

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

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学院路29号

电话：0571-86750888

传真：0571-85071599

联系人：施晨宁

（二）保荐人（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4018号安联大厦35层、28层A02单元

电话：021-35082763

传真：021-35082966

联系人：湛瑞锋、彭国峻

浙江君亭酒店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上海

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2319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

售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

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 担任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通过网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询价。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9,410.00万股，占发行后发行人总股本的25.01%。本次

发行初始战略配售数量为1,882.00万股，占发行总规模的20.00%，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与初始战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5,269.6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

始发行数量为2,258.40万股，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30.00%。最

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和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1、网上路演时间：2021年9月30日（T-1日，周四）9:00-12:00；

2、网上路演网址：

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中国证券网：http://roadshow.cnstock.com

3、参加人员：发行人董事会及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

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

上市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查

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中铁高铁电气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

过6,296.67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802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 ）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市值或非限售存托凭证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本次发

行规模不超过6,296.67万股，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3,778.02

万股，占本次发行总股数的6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2,518.65万股，占本次

发行总股数的4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发行人

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1、路演时间：2021年9月30日（周四）9:00一12:00；

2、路演网站：全景·路演天下（网址http://rs.p5w.net）

3、参加人员：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管理层主要成员，保荐机构（主

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相关人员。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指定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查询。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湖南华联瓷业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9月29日

证券代码：001979� � � � � � � � � � � �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CMSK】2021-124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为广州悦商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满足项目建设需要，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之控

股子公司广州市悦商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悦商” ）向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

（以下简称“广发银行广州分行” ）申请9亿元的开发贷款，贷款期限不超过三年，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

招商局置地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局置地” ）拟按50%的持股比例为广州悦商上述开发贷款提供连

带责任保证，担保本金金额不超过人民币4.5亿元，保证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期限届满

之日起三年。

上述担保事项已经招商局置地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广州悦商成立于2021年1月28日，注册资本为100,000万元，法定代表人：蔡军；注册地址：广州市

黄埔区大沙地东319号1206室； 公司控股子公司招商局置地通过其全资子公司广州招商房地产有限公

司持有广州悦商50%股权、卓越置业集团（东莞）有限公司持有广州悦商50%股权；公司类型：其他有限

责任公司。经营范围：房地产业；非居住房地产租赁;房地产经纪;酒店管理;停车场服务;物业管理;房地

产开发经营。

广州悦商主要财务数据：截至2021年8月31日，资产总额207,166万元，负债总额207,305万元，净

资产-139万元；2021年1-8月，营业收入0万元，净利润-139万元。 广州悦商不存在土地和在建工程抵

押，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招商局置地拟按50%的持股比例为广州悦商就上述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本金金额不

超过4.5亿元，保证期限为自保证合同生效之日起至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 广州悦商的其他股东亦

按照持股比例为上述开发贷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四、公司意见

广州悦商因发展需要申请开发贷款，有利于促进其经营发展。招商局置地为其提供担保的行为风险

可控，不会对本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影响。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余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揭担保）为

501.55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9.48%；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合并

报表外单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42.46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4.19%；

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未发生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公司

为公司控股子公司的银行等金融机构信贷业务以及其它业务提供不超过人民币550亿元的担保额度，其

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不超过人民币350亿元。 本次担保后，公司

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额度余额为452.05亿元，其中，公司为资产负债率70%以上的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的额度余额为305.66亿元。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一年九月二十九日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孩子王”、“发行人”）首次公开

发行

１０８

，

９０６

，

６６７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并在创业板

上市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

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证监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７５８

号）。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联合证券”、“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或“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

价格为

５．７７

元

／

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

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

券投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

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

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

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和其他战略投资者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０

，

０３１

，

８３８

股，约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

２７．５８％

，与初始战略配售股数相同。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网下

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

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

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６３

，

１００

，

３２９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８０．００％

，网上发行数量

为

１５

，

７７４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网上及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发行人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

初始发行“孩子王”

Ａ

股

１５

，

７７４

，

５００

股。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缴款等环节，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１

、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

步配售数量，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１６

：

００

前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未在规定时间内或未按要求足额

缴纳认购资金的，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

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

金不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

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

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

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

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

１０％

（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６

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

９０％

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１０％

的股份限售期为

６

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获配

股票的限售期为

１２

个月，参与本次战略配售的其他投资者获配股票的限售期

为

２４

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３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

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

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４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

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配售对象在创业板、科创板、

主板、全国股转系统精选层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相关

配售对象不得参与创业板、科创板、主板首发股票项目及全国股转系统股票

向不特定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在精选层挂牌项目的网下询价及申购。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

申购。

一、网上申购情况

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对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

情况进行了统计，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９６７

，

４５３

户，有效申

购股数为

１４９

，

８１２

，

１７６

，

５００

股。 配号总数

２９９

，

６２４

，

３５３

个， 配号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２９９６２４３５３

。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中签率

根据《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９

，

４９７．１１０９４

倍，

超过

１００

倍，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

进行调节，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分后本次发行数量的

２０．００％

（向上取整至

５００

股的整数倍，即

１５

，

７７５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

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７

，

３２５

，

３２９

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６０．００％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３１

，

５４９

，

５００

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

４０．００％

。 回拨后本次网上发行中签率为

０．０２１０５９３６９６％

，有效申购倍

数为

４

，

７４８．４８０２１

倍。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

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

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

签结果。

发行人：孩子王儿童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百普赛斯”、“发行人”或“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２

，

０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２１

〕

２８２４

号文予以注册决定。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

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进行，全部为新股，不转

让老股。 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２

，

０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上发行

２

，

０００

万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０％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保

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８

日（

Ｔ

日）利用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

“百普赛斯”股票

２

，

０００

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１４

，

８７２

，

０５０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１７４

，

１３３

，

０９７

，

５００

股，配号总数为

３４８

，

２６６

，

１９５

个，起始号码为

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１

，截止号码为

０００３４８２６６１９５

。 本次

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０．０１１４８５４６７３％

，网上投资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８

，

７０６．６５４８８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Ｔ＋１

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

５０４５

号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１

、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３０

日（

Ｔ＋２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

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２

、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开发行的

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３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

息披露。

４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结算参与人

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

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北京百普赛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

年

９

月

２９

日


